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 粤 0307 民诉前调 60176 号
樊炳培、樊兆国 :

原告叁陆玖生态环境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与被告樊炳培、林娟、樊兆国、深圳
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3) 粤 0307 民诉前调
60176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 请求判令解除《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 请求
判令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其依照《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
支付的投资款人民币 1,950,000.0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 以人民币 1,950,000.00 元为
基数，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 计算 , 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算，暂计
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为 167,221.85 元，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 ); 请求判令被告深圳
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 437,974.32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 以人民币 437,974.32 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 计算，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算 , 暂计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为 37,558.40 元，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 );
请求判令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依照《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七条
第 2 款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00,000.00 元 ; 请求判令被告樊兆国、林娟对诉讼请求 2、
3 所列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应偿还原告的投资款、借款及对应的资
金占用利息等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请求判令被告樊兆国、林娟对诉讼请求 4 所列
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请求判令
被告樊炳培对被告樊兆国、被告林娟承担的全部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
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先行调解告知书、独任审
理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
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
证据。本院定于 2025 年 01 月 08 日 14 时 30 分在第十五审判庭 ( 新 ) 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613             证券简称：神奇制药             公告编号：2024-019
                  900904                               神奇Ｂ股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0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14071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7 － 2024/6/18 2024/6/18
Ｂ股 2024/6/21 2024/6/17 2024/7/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 年 5 月 20 日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534,071,628 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3,407,162.8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7 － 2024/6/18 2024/6/18
Ｂ股 2024/6/21 2024/6/17 2024/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下列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公司股东贵州神奇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贵州迈吉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2）属於《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机构
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 元。

（3）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公司代扣
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公司
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於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
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
执行，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

4.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

利以美元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
币汇率按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2024 年 5 月 21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 7.1069）折算，每股现金红
利 0.014071 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 ( 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 2009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
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0.012664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
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1994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 [1994]20 号）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14071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内容，投资者如有疑问，敬请垂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3750009/ 0851 － 86742364   传真：021-53750010
特此公告。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股票代码：600272                 股票简称：开开实业                编号：2024—034
                  900943                                   开开 B 股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获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4 年 5 月 20 日，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相关议案。详见公司 2024 年 5 月 21 日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
出具的《市国资委关於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
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24〕122 号）。市国资委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进行了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原则同意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向上海开开 ( 集团 ) 有限公
司 (SS) 发行 2,520 万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588.4 万元 ( 含本数 ) 的
方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后方可实
施。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 粤 0309 民初 17510 号
金琦 :

原告万莉敏与被告金琦离婚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2) 粤 0309 民初 175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

一、准予原告万莉敏与被告金琦离婚 ;
二、婚生子金文曦由原告万莉敏直接抚养，被告金琦自 2024 年 4 月起于每

月 7 日前向原告万莉敏支付婚生子金文曦的抚养费 3000 元，至婚生子金文曦
十八周岁为止 ( 判决生效前的抚养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 );
在不影响孩子正常生活、学习的前提下，被告金琦可随时探望婚生子金文曦，
原告万莉敏应予协助配合，具体探望时间、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 ;

三、驳回原告万莉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该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的，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 粤 0307 民诉前调 60176 号
樊炳培、樊兆国 :

原告叁陆玖生态环境科技 ( 深圳 ) 有限公司与被告樊炳培、林娟、樊兆国、深圳
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合伙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 (2023) 粤 0307 民诉前调
60176 号。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 请求判令解除《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 请求
判令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其依照《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
支付的投资款人民币 1,950,000.00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 以人民币 1,950,000.00 元为
基数，按照同期同类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 计算 , 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算，暂计
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为 167,221.85 元，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 ); 请求判令被告深圳
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借款人民币 437,974.32 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 以人民币 437,974.32 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85% 计算，自 2021
年 9 月 7 日起算 , 暂计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为 37,558.40 元，应计至实际付清之日 );
请求判令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依照《公司股东合作协议书》第七条
第 2 款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00,000.00 元 ; 请求判令被告樊兆国、林娟对诉讼请求 2、
3 所列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应偿还原告的投资款、借款及对应的资
金占用利息等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请求判令被告樊兆国、林娟对诉讼请求 4 所列
被告深圳市叁陆玖曹飞的餐饮有限公司应支付的违约金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 请求判令
被告樊炳培对被告樊兆国、被告林娟承担的全部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
求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先行调解告知书、独任审
理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
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告期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
证据。本院定于 2025 年 01 月 08 日 14 时 30 分在第十五审判庭 ( 新 ) 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613             证券简称：神奇制药             公告编号：2024-019
                  900904                               神奇Ｂ股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0 元，B 股每股现金红利 0.014071 美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7 － 2024/6/18 2024/6/18
Ｂ股 2024/6/21 2024/6/17 2024/7/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4 年 5 月 20 日的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3 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534,071,628 股为基数，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3,407,162.80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4/6/17 － 2024/6/18 2024/6/18
Ｂ股 2024/6/21 2024/6/17 2024/7/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於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下列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公司股东贵州神奇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贵州迈吉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 扣税说明
（1）A 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实
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 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2）属於《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的机构
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 元。

（3）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於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公司代扣
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公司
按税后金额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
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於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 股股票（“沪
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於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
执行，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9
元。

4.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

利以美元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
币汇率按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2024 年 5 月 21 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间价（1: 7.1069）折算，每股现金红
利 0.014071 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 ( 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 的股东 )，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 2009 年 7 月 24 日发布的《关於非居民企业取得 B 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
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 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 0.012664 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 的股东），根据 2015 年 9
月 7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於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 2012 年 11 月 16 日财政部发布的《关
於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於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1994 年 5 月 13 日发布的《关於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字 [1994]20 号）的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14071 美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上述权益分派实施内容，投资者如有疑问，敬请垂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3750009/ 0851 － 86742364   传真：021-53750010
特此公告。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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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获得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4 年 5 月 20 日，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公司 2024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相关议案。详见公司 2024 年 5 月 21 日於《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
出具的《市国资委关於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有关
问题的批复》（沪国资委产权〔2024〕122 号）。市国资委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进行了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原则同意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向上海开开 ( 集团 ) 有限公
司 (SS) 发行 2,520 万股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0,588.4 万元 ( 含本数 ) 的
方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后方可实
施。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开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6月 12 日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22) 粤 0309 民初 17510 号
金琦 :

原告万莉敏与被告金琦离婚纠纷一案，现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二百八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2) 粤 0309 民初 1751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

一、准予原告万莉敏与被告金琦离婚 ;
二、婚生子金文曦由原告万莉敏直接抚养，被告金琦自 2024 年 4 月起于每

月 7 日前向原告万莉敏支付婚生子金文曦的抚养费 3000 元，至婚生子金文曦
十八周岁为止 ( 判决生效前的抚养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 );
在不影响孩子正常生活、学习的前提下，被告金琦可随时探望婚生子金文曦，
原告万莉敏应予协助配合，具体探望时间、方式由双方另行协商 ;

三、驳回原告万莉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该判决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天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的，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崗位遍布內地及7個國家
今年共有25間企業參與計劃，為歷來最多，其所

提供的實習崗位涵蓋金融服務、創科、物流、地產、
建築、零售、酒店和公用事業等多個行業，並遍布內
地多個省市，以及7個海外國家，即越南、泰國、馬
來西亞、菲律賓、澳洲、新加坡和印尼。獲聘的實習
生將於本月起陸續出發，展開為期不少於6星期的實
習。

陳國基致辭時表示，熱烈歡迎今年一共25間參與
企業的代表，以及一眾獲選的青年實習生，一同啟動
新一輪的計劃。他說，計劃自2018年推出以來，至
今已超過700名香港青年受惠。多年來，計劃集結政
府和商界的力量，引領本地青年前往內地和海外不同
地方，透過暑期實習認識職場文化、建立人脈網絡，
從而更好規劃自己的未來路向。

參與計劃企業為歷來最多
陳國基稱，會用 3 個 「多」字來形容今年計劃特

色，第一個 「多」，是地方 「多」。他稱，今年計劃
下數百個實習崗位遍布內地多個地方，包括粵港澳大
灣區的城市、北京、上海和成都等，亦涵蓋多個海外
國家，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和澳洲等。該計
劃正好彰顯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讓
本地青年有機會走出香港，親身了解不同地方的歷史
文化和社會發展。他說這種第一身的體驗非常重要，
讓青年培養更立體、更實在的國家觀和世界觀，從而
更好地充實自己、增值自己。

第二個 「多」，是行業 「多」。他介紹，今年參加
計劃的企業有25間，是歷來最多，其所提供實習崗
位的行業亦相當多元化，涵蓋金融、創科、物流等與
香港 「八大中心」發展息息相關的領域，以至地產、
建築、零售、酒店、公用事業等其他重要領域。各大
企業除了提供實習崗位之外，亦承擔實習生的主要費
用，並安排專責同事向他們提供全面培訓和支援。

逾2500人申請較去年倍增
第三個 「多」，是申請 「多」。陳國基稱，超過

2500位同學報名參加，數字比上年多出接近一倍，
反映這個計劃深受歡迎。他又恭賀今年參與計劃的實
習生，成功從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可見實力非
凡。他又說： 「希望你們好好把握今次實習機會，在
各自崗位上主動學習交流、積極裝備自己，同時發揮
潛能、盡展所長。」

陳國基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以赴，凝聚商界以
至社會各界的力量，為青年的成長成才做得更多：
「就讓我們加倍努力，為青年開拓更多發展機會，為

香港培育更多年輕人才，為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
更多活力，取得更多成果。」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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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數「三多」冀港青體驗不同文化
企業暑期實習計劃啟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特區政府發
言人昨日表示，極不同意最近辭任特區終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的岑耀信在《金融時報》撰文的個人
意見，特區法院在審理國家安全案件或任何性質
的案件時，絕對沒有受到中央或特區政府的任何
政治壓力，香港法治亦無任何倒退。發言人指
出，任何人士無論出於什麼理由或動機而提出與
上述相反的結論，都是完全錯誤和毫無根據，必
須正義凜然地予以反駁。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從未、亦不會容
許任何人干預律政司的檢控工作和法院的審訊，
一直尊重及維護其獨立檢控權和獨立審判權，該
兩項權力受香港基本法全面保障。律政司的檢控
決定從來不受任何干涉，同樣地，法院一直獨立
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過去是、現在是，將
來也是，香港法治固若金湯，歷久不變。

張舉能：嚴重指控須理據充分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同日作出聲明指，任

何指稱法官裁決受政治影響的說法，都屬嚴重指
控，絕不應輕率作出。他指出，司法機構不評論
尚在進行司法程序的案件（包括有可能上訴的案
件），亦不會評論其他人對有關案件的意見。司
法機構尊重任何人對案件持有個人意見的權利，
但公開發表的意見可能會對法庭執行司法工作構
成壓力或干預。因此，即使要發表意見，亦必須
極度審慎。

香港大律師公會亦發表聲明，法官只能基於在
其席前的法律論證及證據就案件作出判決。公會
不會就任何個別法庭案件的評論作出回應，特別
是部分仍在審理中的個案。

【香港商報訊】記者唐信恒報道： 「創新科技
獎學金 2024」頒獎典禮昨日舉行，25 位大學精
英獲頒獎學金。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致辭時祝賀
各位得獎學生，又稱要延續香港的成功故事，必
須走出舒適圈，加倍努力發掘新的獨特優勢，創
造新的增長引擎，他形容創科是推動香港邁向高
質量發展之路。

豐香港區首席營運總監湯穎欣寄語獎學金得
主成為負責任創新者、道德領袖和富有同情心的
變革者，同時要繼續以大局為重，追求的不只是
個人成功，還有建設香港的未來。過去14年，
豐透過 「創新科技獎學金」支持了350位來自
本地大學的精英。

「創新科技獎學金」甄選委員會主席陳智思透
露，今年把候選人分為6個領域 「先進製造」、
「人工智能與機器人技術」、 「商業及金融科

技」、 「生命健康科技」、 「跨領域科技及其
他」、 「可持續發展與綠色科技」。而25位得
獎者來自計算機科學、商業、醫學、工程、藝術
科技等學科。

對港未來科技發展感樂觀
其中7位得獎者接受傳媒訪問，分別為 「先進

製造」領域的中大4年級醫科生張愷珊、 「人工
智能與機器人技術」領域的港大2年級醫科生陳
志誠、 「跨領域科技及其他」領域的科大3年級
學生吳梓菁、 「生命健康科技」領域的理大護理
學學生麥安妤、 「可持續發展與綠色科技」領域
的城大3年級學生馮景培、 「商業及金融科技」
領域的理大會計系學生劉澤昀及科大3年級學生
李兆麒。

各人對香港未來科技發展感到樂觀。李兆麒認
為，香港作為內地最國際化城市，有很大潛力發
展創新科技，小時候在深圳香港兩地發展，去年
到上海實習與今年到清華參與交流課程，知道很
多內地最先進的科技如電動車，有關科技是為人
類服務，可藉機把先進科技輸出全球各地。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企業內地與海外暑期實習計劃2024啟動禮昨日舉
行，包括華潤、中銀香港、美團、機管局等25間企業，為香港青年提供內地和海外實習
機會。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青局）局長麥美娟、民青局常任秘書長
林雪麗和各參與企業代表主持儀式。陳國基於會上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全力以赴，凝聚
商界以至社會各界的力量，為青年的成長成才做得更多。

25名大學生獲頒
創新科技獎學金

港府反駁岑耀信言論
審判絕無受政治影響

企業內地與海外
暑期實習計劃2024

參與企業名單

國泰最後一架長泊海外飛機回港

01 華潤集團
02 香港太古集團有限公司
03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04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05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06 招商局集團
07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08 香格里拉集團
09 溢達集團
10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11 美團
12 香港機場管理局
13 螞蟻集團
14 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15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16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17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18 港鐵公司
19 信和集團
20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21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22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23 Lalamove
24 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
25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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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葉家亨報道：國泰集團於上周
四（6日）迎來最後一架長期停泊外地的飛機回港，
完成集團成立77年來最艱鉅的任務。新冠疫情高峰
期，國泰大部分客機都停泊在香港以外地點，隨今
次所有飛機重返機隊，標誌這段不平凡的章節正式畫
上圓滿句號。國泰工程部營運總經理Bob Taylor、國
泰航運部飛行總經理白恩斯（Tim Burns）、國泰營
運及航空服務總裁麥皓雲（Alex McGowan）、國泰
駐澳洲愛麗絲泉工程部經理何根威，以及國泰首席規
劃工程師譚芷萍，昨日早上在記者會上分享這項前所
未有任務的感受。

1995年成為國泰一員的Bob Taylor，負責監督香港
和全球網絡的工程運作，並確保機隊的可靠性和品質
保證。Bob透露，長期停泊飛機須定期進行計劃周詳

的維修保養，在準備復飛時，亦必須首先完成
一系列嚴格檢查，以確保飛機能夠安全地從海
外停泊設施回港。

停泊須定期進行維修保養
1997年加入國泰的白恩斯，負責管理飛行標

準相關事宜，包括監試和培訓活動。他也是駕
駛最後一架停泊在澳洲愛麗絲泉飛機返港的機
師。回望過去，白恩斯會用傷心來形容 2020
年，因為當年正值新冠肺炎疫情，他擔任機師
多年，從未經歷自己的工作受停擺，同時被迫
休息了一段時間。他續說，不幸中的大幸是疫
情終於過去，一切回復正常。

麥皓雲2005年加入國泰，專責管理所有顧客服務
及業務運作事宜。他說，過去數年不容易過，所
有關於機隊維修的工程項目也非常昂貴，又指停
泊及復飛大量飛機都極為罕有，為確保飛機停泊
期間得到最佳保養，在復飛時提供可靠服務，投

入了大量人力物力。
效力國泰超過20年的何根威，原定於2022年在澳

洲退休，但國泰邀請他續任，在澳洲愛麗斯泉繼續工
作。何根威表示，當地夏天上班時間為早上6時，冬
天為早上7時，晚上則不會工作，每7日均有工程師
巡查及檢查飛機。他說，因當地有蛇會匿藏在起落架
內，因此檢查步驟要提高警覺。國泰透露，每架長期

停放在澳洲愛麗斯泉的飛機在剛抵達時都要進
行為期14天的維護檢查程序，然後再進行一系
列重複的定期檢查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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